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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65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郭建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完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评价验收体系的提案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分类制定物业服务质量考评标准

目前我省正在研究制定《河南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》，该标准从综合管理、客户服务、设施设备管理、公共秩序维护等九个方面将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按照从低到高，划分为一到五级，不同的服务标准将被评为不同的等级。待《河南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》出台后，我局将积极贯彻落实，对照各企业的服务合同及等级标准，实施分类分级监管，规范住宅物业服务行为，实现住宅物业服务的标准化、规范化，促进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二、关于完善物业管理服务评价体系

待《河南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》出台后，我局将对照各企业的服务合同及等级标准，实施分类分级监管。目前除我市实行的的物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外，每年我局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对物业企业进行星级评定，评定内容涵盖市场行为规范、物业安全管理、红色物业创建、智慧物业创建、履行社会责任等五大类，共计151个小项，评定内容全部录入省级物业监管平台。

三、关于加强党建引领作用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、市委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工作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今年3月，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和市委社工部联合制定了《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》，《方案》明确指出要强化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委会、业委会（物管会）、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交叉任职机制和三方协同机制，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用两年的时间实现小区物业服务动态全覆盖，物业企业党的工作动态全覆盖，以及党的组织覆盖率明显提升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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